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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布施本是一種善法的行持。佛陀說法常先說端正法，為使眾生起歡喜

心；而後說正法要。端正法者，所謂施論、戒論、天論。可見施論，也即是

布施，就是諸善法的基礎。除此之外，布施更是發大乘心者所應修習的波羅

蜜。對於這樣的善法，身為出家眾應不應該行持呢？佛法中的布施，有財、

法二種布施。財布施中也分作內財與外財。內財為自己的肉身，外財為一切

身外之財物資具等。這是一般佛教所共知的。出家眾又該修習何種布施呢？

出家菩薩行法施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他們又應如何看待財施呢？再

者，出家眾應如何行布施才算是清淨的布施？如何行布施才不會抵觸到戒

律？相信這些問題，對每位出家眾來說是關切與重要的。因此筆者嘗試從經

論中找尋其答案。 

二、 出家菩薩之生活方式 

《大智度論》卷 4 云：  

諸菩薩有二種：若出家、若在家。在家菩薩總說在優婆塞、優婆夷

中。出家菩薩，總在比丘、比丘尼中。1 

出家菩薩包括了發心修習菩薩道的比丘、比丘尼眾，對於這一點，《大

智度論》的立場是明顯的。既然是菩薩僧眾，他們又如何行布施呢？首先，

筆者認為，出家菩薩之布施行持，必然與其生活方式息息相關。譬如有足夠

的資財才能行財施，自身有法才能行法施等。對於出家眾的生活方式，一般

人所知道的多是聲聞比丘的生活，而對於大乘的出家菩薩生活又是如何的

呢？ 

(一) 大乘經中之出家菩薩 

對於出家菩薩的生活方式，《寶積經》中有大略的介紹。如經云： 

                                                 
1 參閱《大智度論》卷 4，(大正 25，85a2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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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菩薩應如是學：我以何緣捨業出家？為修慧故，勤加精進，如救

頭然。應作是念：我今應住於四聖種2，樂行頭陀…，以十功德持著

身衣3…，盡其形壽不捨乞食4…，終不捨於阿練若處5…。於阿練若處

修八正道法…、五通自在…、滿六波羅蜜…，集五分法身…、十二頭  

陀功德…，受法讀誦…，親近…、恭敬…、供養和尚阿闍黎…，不應

親近多人眾中，…不住在家憒鬧眾中。6 

 除此之外，經中更強調出家菩薩對阿練若的行持： 

過去無量菩薩摩訶薩，一切皆住阿練若處，解脫諸畏得於無畏，得無

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來菩薩亦復如是，住阿練若處脫一切畏，

                                                 
2 四聖種者：出家菩薩隨所有(1)衣，(2)隨所乞食，(3)隨所敷具，應生知足，歎美知足

不為衣、食、敷具故而行妄語。若不得彼，不想、不念、不生憂惱。設令得彼，心不

生著，無染心畜、不吝、不繫。雖服彼，而無繫著不貪、不住。知其過咎、知於出

離，隨是知足。不自稱譽，不毀他人。(4)樂斷、樂離、樂於修習，於此樂斷、樂

離、樂修不自稱譽，是名出家菩薩住四聖種。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

會〉(大正 11，477b9~480a11)。 
3 十功德持著身衣者：(1)為慚恥故；(2)為覆形故；(3)為蚊虻故；(4)為風暴故；(5)不為

軟觸不為好故；(6)為於沙門表戒相故；(7)此染色衣，令諸人、天、阿修羅等生塔想

故，而受持之；(8)解脫而染，非欲染衣；寂靜所宜，非結所宜，著此染衣；(9)不起

諸惡，修諸善業，不為好故，著染服衣；(10)知聖道已，我如是作，於一念頃，不持

染結。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會〉(大正 11，477b23~480a11)。 
4 出家菩薩見十事故，盡其形壽不捨乞食：(1)我今自活不由他活、(2)若有眾生施我食

者，要令安住於三歸處然後受食、(3)若不施食於是眾生，生大悲心，為彼眾生勤行

精進。(4)令是眾生所作辦已，後食其食。又(5)我不違佛所教敕。(6)為殖滿足根本因

故，(7)依降伏慢積集無見頂因緣故，(8)不為女人、丈夫、男女，共和合故平等乞

食，(9)於諸眾生生平等心，(10)集一切智莊嚴具故…出家菩薩見此十利，盡壽不捨於

乞食法。若有至心敬信來請，爾時應去；若有請者不至心請，觀有自利利彼因緣即便

應去。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會〉(大正 11，477b9~480a11)。 
5 出家菩薩見十利故，終(盡壽)不捨於阿練若處。何等為十？(1)自在除去故、(2)無我持

故、(3)捨臥具愛故、(4)寂無愛故、(5)處無可利故、(6)阿練若處捨身命故、(7)捨眾鬧

故、(8)如來法中所作作故、(9)寂定適意故、(10)專念無留難故。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會〉(大正 11，477b9~480a11)。 
6 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會〉(大正 11，477b9~480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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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無畏無上正道。現在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阿練若處修行無

畏，得於無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脫一切畏。是故我今欲得無畏脫

一切畏，住阿練若處。7 

出家菩薩對生活的道德規範及戒律的態度亦是很認真的。如經云： 

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

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

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

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

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8 

對於出家菩薩的生活方式，印順法師從更多的大乘經論中探究，其研究

成果實是提供了後人很高的參考價值。9大乘佛教，常因人、事、時、地、

物的不同而開展出不同的風貌。因此，有關大乘的出家菩薩生活方式在各經

論的敘述也許有所不同。在此，筆者以龍樹的兩部論《十住毘婆沙論》及

《大智度論》為下手，來一窺其中的出家菩薩生活。 

(二) 《十住毘婆沙論》中的出家菩薩 

《十住毘婆沙論》對出家菩薩的陳述多引用《寶積經》的講法，即出家

菩薩的生活與聲聞比丘的分別不大。如論中云： 

出家，次第具行沙門法，則說戒，布薩，安居，自恣，次第而

坐……，得閑林靜住……，持缽乞食，得與不得，若多若少，若美若

惡，若冷若熱，次第而受…，樂著弊衣，趣足障體……趣以支身，如 

塗瘡膏車……，得樂欲坐禪，誦讀經法，樂斷煩惱，樂修善法…，當

得聖人，所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熏修法衣…… 。10 

                                                 
7 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會〉(大正 11， 479c)。 
8 參閱《大寶積經》卷 47〈菩薩藏會第 12 之 13：毘梨耶波羅蜜多品第 9 之 3〉(大正

11，274b)。 
9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38~1071。 
10 摘取自《十住毘婆沙論》卷 8〈入寺品〉(大正 26，61c14~63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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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引文來看，出家菩薩的生活，如同聲聞比丘般，還是不離「沙門

法」之生活規範的。除此之外，《十住毘婆沙論》中菩薩比丘的類型，可依

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特質而分作二十三類：11 

 

1. 說法者 2. 持律者 3. 讀修多羅者 
4. 讀摩多羅迦者 5. 讀阿毘曇者 6. 讀菩薩藏者 
7. 作阿練若者  8. 著納衣者 9. 乞食者 
10. 一食者 11. 常坐者 12. 過中不飲漿者 
13. 但三衣者 14. 著褐衣者 15. 隨敷坐者 
16. 在樹下者 17. 在塚間者 18. 在空地者 
19. 少欲者 20. 知足者 21. 遠離者 
22. 坐禪者 23. 勸化者  

 

論中所陳述的出家菩薩大體可分作兩種：無事比丘及聚落比丘。這是參

考印順法師對聲聞比丘的分類而設的： 

無事比丘的生活方式： 

專過隱遁、苦行、禪定的生活。在天行的基礎上，引入三無漏學的聲

聞解脫。 

聚落比丘的生活方式： 

出家的，過著乞施生活，他們都勤修三學，少欲知足，一切隨緣。不

貪求好的，但遇到好的供養品，也不拒絕。如遇到無食無住，或飲食

惡劣，住處簡陋時，也心安理得的過去。人間比丘的工作，除學習

戒、定、慧外，每天托缽化食，到城市或村莊裡去，隨時為信佛的或

未信佛的宣說佛法，使佛法深入民間。12    

筆者認為，《十住毘婆沙論》中的說法者、持律者、讀修多羅者、讀摩

多羅迦者、讀阿毘曇者、 讀菩薩藏者、勸化者可與聚落比丘相互比照。論

中的形容為： 

                                                 
11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8〈入寺品〉(大正 26，63a2~8)。 
12 參閱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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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為人解說，在眾無畏。13 

對於無事比丘的生活方式，《十住毘婆沙論》卷 16〈解頭陀品第 32〉

中所陳述的與《寶積經》中的雷同。這在上一節已談過，在此略之。 

若出家菩薩受阿練若法受阿練若法受阿練若法受阿練若法……如是等名為出家菩薩比丘。14 

(三) 《大智度論》中的出家菩薩 

此論有關出家菩薩的生活方式，可從以下之引文揣摩出來： 

若出家者，譬如有人，出在空野無人之處，而一其心，無思、無慮，

內想既除，外事亦去，如偈說： 

閑坐林樹間  寂然滅眾惡  恬澹得一心  斯樂非天樂 …… 

納衣行乞食  動止心常一  自以智慧眼  觀知諸法實 

種種法門中  皆以等觀入  解慧心寂然  三界無能及 

以是故知出家修戒行道。15 

由此可知，《大智度論》中的出家菩薩與《十住毘婆沙論》的相似。

「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16類似這樣的淨戒生活是與聲聞比丘大同小

異的。 

(四) 小結 

綜合以上所談之出家菩薩生活，印順法師認為，總的來說，初期大乘出

家菩薩的生活多住阿蘭若，但不是唯一的住處。導師依著出家菩薩的住處，

把他們分為三類：阿蘭若比丘、近聚落處比丘、聚落比丘。17近聚落處比

丘、聚落比丘也被稱為塔寺比丘。18這些菩薩比丘扮演了初期大乘的主要傳

宏者。19從這一點來看，初期大乘出家菩薩的生活，與部派佛教的聲聞比丘

                                                 
13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1〈歸命相品第 14〉(大正 26，54b9~c8)。 
14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16〈解頭陀品第 32〉(大正 26，112b1~b27)。 
15 參閱《大智度論》卷 13〈釋初品中讚尸羅波羅蜜義第 23〉 (大正 25，161a7~18)。 
16 參閱《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271b14~15)。 
17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48。 
18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86。 
19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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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相似。20至少，在龍樹(出家)菩薩的時代，出家菩薩的生活是如此

的。然而，也有例外的如大眾部的其中一部： 

雞胤部不重律制，又不重為人說法，而專心於修證。依律制的意趣，

不立說戒等制度，不廣為人說法，專心修證，是不能使佛法久住的。

雞胤部的見解，違反了重僧伽的聲聞法。不重僧團與教化，精苦修

行，初期大乘經傳述的出家菩薩，多數就是這樣的。 21 

除此之外，雖然出家菩薩的生活與聲聞比丘的相似，然而，彼此之間也

還是有差別的。主要的是在於發心及其所擁有的智慧而有差別。22初期大乘

時期的阿蘭若比丘與聚落比丘(塔寺出家菩薩)，因住處不同，風格不同，漸

漸的發展出相互對立的現象。在大乘佛法興起中，阿蘭若比丘與塔寺出家菩

薩的對立，正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實。23 

阿蘭若比丘重於修持；塔寺出家菩薩重在發揚大乘，攝化信眾。24前者

重於修禪的，得種種三昧門；後者重於學讀的，從文字而入，得種種陀羅尼

門。25由於當時的塔寺可扮演著攝化眾生的地方，塔寺出家菩薩也因此「於

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佛塔廟，造立形像，為作念佛功德因緣。」26這都

是塔寺菩薩攝化一般信眾的異方便。 

如此一來，在佛法的發展過程中，阿蘭若比丘與塔寺出家菩薩的分化絕

然明顯。重定的偏於阿蘭若處的專修，重慧的流為義理的論究。27這二類形

的比丘，在目前的佛教界是顯易可見的。因此，論及生活方式，則有二種出

                                                 
20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48。 
21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73~374。 
22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78。 
23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12。 
24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86。 
25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88。 
26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93。 
27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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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菩薩。然而，導師以為就算是塔寺的出家菩薩，也還是屬於「出家菩薩守

護戒故，不畜財物」；「出家人多應法施」28類的比丘眾。29 

阿蘭若比丘與塔寺出家菩薩的跡象，在龍樹的這兩部論中，似乎只看到

一點眉目，即出家菩薩中有行阿蘭若法的，也有以經教為主的。這兩類比丘

在論中都一併的被提出。也許他們之間的分化還不是那麼的具體。反而偏重

提到阿蘭若比丘的地方較多。30 

三、 布施為出家菩薩之必修德目 

瞭解了出家菩薩的生活方式，就可更貼切的去探討出家菩薩布施了。出

家菩薩應不應該行布施呢？ 

《十住毘婆沙論》〈分別布施品〉31列舉了三十八種由內外財乃至法施

所得之功德果報，可作為參考。又，《大智度論》卷 11 中提到：32 

問曰：檀有何等利益故？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檀波羅蜜具足滿。 

答曰：檀有種種利益： 

1.檀為寶藏常隨逐人 2.檀為破苦能與人樂 3.檀為善御開示天道 

4.檀為善府攝諸善人33 5.檀為安隱 6.臨命終時心不怖畏 

7.檀為慈相能濟一切 8.檀為集樂能破苦賊 9.檀為妙果天人所愛 

10.檀為積善福德之門 11.檀為立事聚眾之緣 12.檀為善行愛果之種 

13.檀為福業善人之相 14.檀破貧窮斷三惡道 15.檀能全護福樂之果 

16.稱譽讚歎之淵府 17.入眾無難之功德 18.種種歡樂之林藪 

19.富貴安隱之福田 20.餘人儉德寡識之所效 21.好施之人為人所敬 

                                                 
28 參閱《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271b14~15)。 
29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90。 
30 《十住毘婆沙論》及《大智度論》都有相當的篇幅關於阿蘭若及頭陀行，卻鮮少提

到有關塔寺的生活。就算在《十住毘婆沙論》卷 8〈入寺品〉(大正 26，61c5~12)中

所提到的比丘，也還是屬於「持戒、誦經法、精思坐禪」的。 
31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0a10~b20)。 
32 參閱《大智度論》卷 11〈釋初品中讚檀波羅蜜義第 18〉，(大正 25，140a21~c14)。 
33 「施攝善人與為因緣故言攝。」參閱《大智度論》卷 11〈釋初品中讚檀波羅蜜義第

18〉(大正 25，140a21~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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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好名善譽周聞天下 23.人所歸仰一切皆信 24.貴人所念，賤人所敬 

25.命欲終時其心不怖 26.檀為大將能伏慳敵 27.心不悔恨之窟宅 

 

與出家菩薩較貼切的布施功德，無非是佛果的證得： 

檀為聖人、大士、智者之所行……，為淨道賢聖所遊…，入善人聚中

之要法……，善法道行之根本……，涅槃之初緣……，得道涅槃之津

梁。  

布施之福是涅涅涅涅槃道之資糧槃道之資糧槃道之資糧槃道之資糧也。念施念施念施念施故歡喜，歡喜歡喜歡喜歡喜故一心，一心一心一心一心觀生

滅、無常，觀生滅觀生滅觀生滅觀生滅、、、、無常無常無常無常故得道。如人求蔭故種樹，或求華或求果

故種樹。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今世、後世樂如求蔭，聲聞、辟支佛道

如華，成佛如果，是為檀種種功德。34 

既然布施有如此殊勝功德，在家人應修，聲聞求涅槃道者亦是如此。如

此一來，出家菩薩也更應修了。 

同時，布施之法的行持，是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所共的。如《十住毘婆

沙論》中云： 

問曰：汝言當說在家、出家菩薩共行法，今可說之。 

答曰：忍辱法、施法、忍思惟不曲法、尊重法、不障法，供養法，信 

解修空，不貪嫉隨所說行。燈明施、伎樂施、乘施，正願攝法，思量 

利安眾生，等心於一切。此是在家、出家共行要法。35 

若出家菩薩不實踐布施的行持，也許會是不圓滿，有罪過的。如經中提

到： 

昔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俱為沙門。兄好持戒、坐禪，一心求道

而不好布施。弟好布施修福，而喜破戒。釋迦文出世，其兄值佛出家

修道，即得羅漢。而獨薄福，常患衣食不充，與諸伴等遊行乞食，常

獨不飽而還。其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卻怨敵，為國王所愛，以好

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

丘者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殆得存命。先知

                                                 
34 參閱《大智度論》卷 11〈釋初品中讚檀波羅蜜義第 18〉(大正 25，140a21~c14)。 
35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8〈共行品第 18〉 (大正 26，64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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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象是前世兄弟，便往詣象前，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與汝俱有罪

也。象便思惟比丘語，即得自識宿命，見前世因緣，象便愁憂不復飲

食。36 

以上之典故，經常被用來說明偏廢布施的不圓滿。出家菩薩不實踐布施

也許就是犯了懈墮之罪，37或是修功德難了。38因此，總的來說，布施的行

持，對出家菩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四、 出家菩薩的財施 

(一)  出家菩薩財施之困境 

出家菩薩應如何行財布施呢？《大智度論》中云： 

菩薩思惟我出家一身，云何能以布施攝眾生？眾生多須飲食、衣服、

須法者少。菩薩為攝眾生故，故生富貴家，布施眾生，恣其所須。出

家、在家眾生能廣利益。譬如大地，人民、鳥獸皆蒙利潤。……若出

家讚布施，或有人言汝自一身無財，但教人施，則不信受。是故菩薩

方便作白衣，以財充滿一切，而勸行施，人則信受是菩薩。或作轉輪

聖王，心念施時，則滿閻浮提珍寶。如頂生王宮殿中，心生欲寶則寶

至于膝。或作帝釋，或作梵王，能雨珍寶滿，三千世界，供養於佛，

充滿一切，為攝眾生故而自不受。……是名阿鞞跋致相。39        

出家菩薩為了財布施的實踐，竟然寧作在家菩薩，這是約阿鞞跋致出家

菩薩而說的。對於阿鞞跋致菩薩的布施，自有其要求，如經云： 

                                                 
36 參閱《雜譬喻經》(大正 4，523a7~19)。 
37 參閱《法苑珠林》卷 83〈懈墮部第 2〉(大正 53，897a11~26)。 
38 「修功德難：如《一等者大論第八》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

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

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通羅漢，而以薄福…。」 參閱《金光明經文句

記》卷 6 (大正 39，121a13~17)。 
39 參閱《大智度論》卷 73〈釋轉不轉品〉(大正 25，5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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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鞞跋致菩薩應修三種布施。何等為三？王位布施、妻子布施、頭目

布施。如是三種，名為大施、名極妙施。得無生忍諸菩薩等，應修如

是三種布施。40 

以上是阿鞞跋致菩薩布施的境地。看其布施的內容，也實唯有在家的身

份才能做到。然而，對一般凡夫出家菩薩來說，難道就不能行財布施？經論

中多處提到出家菩薩不應行財施，而行法布施41；財施似乎是在家菩薩的專

利，如《十住毘婆沙論》云： 

是二施中，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

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為人解說、在眾無

畏，非在家人之所能及。……自身得寂滅，能令人得寂，善法寂滅，

是出家者之所應行。……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又妨行遠離、

阿練若處、空閑林澤。出家之人若樂財施悉妨修行，如是等事。若行

財施，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若不從事，無由得財。若

出入聚落，見聞聲色，諸根難攝，發起三毒。又，於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心薄。又與白衣從事，利養垢染，發起愛、恚、慳、

嫉煩惱，惟心思惟力，而自抑制心志。弱者或不自制，或乃致死，或

得死等諸惱苦患，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為死。或能反戒，多起重

罪。是名死等諸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

者，稱歎財施。42 

《十住毘婆沙論》開宗明義的已表明出家菩薩不適於行財施，其原因

為：妨行遠離、阿練若處、空閑林澤，妨修行，諸根難攝，發起三毒。出家

菩薩由此而捨戒還俗，或違犯戒律，多起重罪。如此一來，龍樹菩薩在此論

                                                 
40 參閱《佛說決定毘尼經》(大正 12，38b29~c4)。 
41 「出家菩薩少欲知足不積財寶，唯以法施為利。」 《寶雲經》卷 2 (大正 16，

218a9~10)。「聞佛法有二種施，法施、財施。出家人多應法施，在家者多應財

施。」 《大智度論》卷 29〈初品中迴向釋論第 45〉(大正 25，271b10~11)。「出家

稱讚法施，於在家者稱讚財施。」 《梵網經古跡記》卷 2〈自讚毀他戒第七〉(大正

40，707b5~6)。 
42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7〈歸命相品〉(大正 26，54b9~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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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立場是顯明易了的。但是，筆者又可從《大智度論》中，看到龍樹菩薩

並非反對出家菩薩行布施的線索。 

(二) 財施的方式 

1. 隨所有物而施 

《大智度論》亦認為「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43，並且，「出家

者，愛佛情重，常以法施。若佛在世、若不在世，善住持戒，不求名利，等

心一切眾生，而為說法。」44這說明了出家菩薩應過著寂寥淡薄，以法為施

的生活。然而，在《大智度論》中似乎可略探出對於財施的端倪，如論中

云： 

聞佛不讚多財布施，但美心清淨施，以是故，隨所有物而施。…少施

得果報多。45 

出家菩薩若是要行財施的，還是可以隨所有物而施。在原始佛教時代，

出家比丘及比丘尼也曾重視財施的行持。據學者的研究，比丘及比丘尼「隨

所有物」而行財施也被視為修行的一部份。46「隨所有物而施」也許就是出

家菩薩財施的方式。因此，出家菩薩行財施是不足為奇的。如經中云： 

世尊！住阿蘭若出家菩薩不畜財寶，以何因緣，能得圓滿檀波羅蜜？ 

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善男子！住阿蘭若出家菩薩，入於聚落，所乞

之食，(1)先以少分，施於眾生；(2)又以餘分，施於所欲，即得名為

檀波羅蜜。以(3)自身命，供養三寶；(4)頭目、髓腦施來求者，即得

名為親近波羅蜜。(5)為求法(者)，說出世法，令發無上菩提心故，

即得名為真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布施波羅蜜多。47 

                                                 
43 參閱《大智度論》卷 4〈初品中迴向釋論第 45〉(大正 25，271b8~29)。 
44 參閱《大智度論》卷 1 (大正 25，412b15~20)。 
45 參閱《大智度論》卷 4〈初品中迴向釋論第 45〉(大正 25，271b8~29)。 
46 參閱平川彰著，〈出家者の財施〉《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卷 11，2 號 (通卷 22)，

p.363。 
47 參閱《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 7 (大正 3，322c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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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乞得之食，施於眾生及所需要者，不就是外財施了嗎？又，出家菩

薩雖少有外財，但還是可以以內財，以「自身命，供養三寶；頭目、髓腦施

來求者」的。雖然如此，經中還是強調出家菩薩應行的是法布施，法布施才

「名為真實波羅蜜。」 

除此之外，有如聲聞律中所記載的，出家眾可把受施時所得來之物，布

施於和尚阿闍黎，出家菩薩亦可如此行持，律典中稱此為大施。如律中云： 

作大施者，若欲大施應白師言：我一切所有盡欲布施。 

師應語：出家眾要須三衣、缽盂、尼師壇、漉水囊、革屣。 

弟子言：我除是外，一切盡欲布施。 

師應相望，若不善持戒，不受誦習行道，應言聽。若善持戒，能受誦

習行道，應語：布施非是堅法，汝依是諸物，以備湯藥，得坐禪、誦

經、行道。若言：我有親里自供給我衣食、病瘦湯藥。師應語：若爾

者聽，是名大施。48 

然而，有一類出家菩薩是以紙、墨、筆為財施的實踐。這也許就是塔寺

比丘的其中一個典範。如經中云： 

舍利弗！在家菩薩應修二施，云何為二？一者財施、二者法施。又，

舍利弗！出家菩薩，柔和、無瞋，應修四施。何等為四？一者紙、二

者墨、三者筆、四者法。如是四施，出家之人所應修行。49 

如上一節提到，塔寺出家菩薩多習誦經，為人演說。以這一點來看，當

出家菩薩布施紙等時，似乎在表示其實他是在進行以法為主的布施。何以

故？以紙、筆、墨為能書寫經法故。除此之外，經論中還有記述更多有關塔

寺出家菩薩的財施： 

出家菩薩能以少(1)油塗撚為燭，持用供養如來、塔廟…出家菩薩於

(2)三衣外所有長物，隨應奉施現前諸佛、安住大乘諸比丘僧、及如

來塔…出家菩薩能以一(3)花施如來塔…(4)以淨信心造如來像…(5)

                                                 
48 參閱《摩訶僧祇律》卷 28 (大正 22，460a9~17)。 
49 參閱《佛說決定毘尼經》(大正 12，38b25~29)。同《菩薩善戒經》卷 1 (大正 30，

960c19~22)：「在家菩薩修集二施：一者法施、二者財施。出家菩薩修集四施：一

者筆施、二者墨施、三者經施、四者說法施，出家菩薩具足成就是四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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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治諸佛故舊塔廟…(6)以眾妙香而用塗飾…(7)持諸香水灌沐如來…

(8)於佛塔中掃灑塗地…(9)親能承事所生父母…(10)親能供養和尚闍

梨…(11)常能供給同梵行者…所行惠施不希其報…以此善根令諸有情

不染。50 

2. 以身體行阿蘭若法為財施圓滿 

財布施又可分為內財、外財。出家菩薩雖不能像在家般畜財而布施。但

出家菩薩，尤其是住阿蘭若的出家菩薩，卻可進行內財布施，如《大智度

論》云： 

菩薩有二種：在家、出家。在家菩薩福德因緣故大富，大富故求佛道

因緣。……宜先行布施隨次第因緣行諸波羅蜜。 

出家菩薩以無財故，次第宜持戒、忍辱、禪定，次第所宜故名為主。

除財施，餘波羅蜜皆出家眾所宜行。菩薩以羼提波羅蜜為主，作是

願：若人來截割身體不應生瞋心，我今行菩薩道，應具足諸波羅蜜，

諸波羅蜜中，檀波羅蜜最在初。於檀中所重惜者，無過於身，能以施

人，不惜、不瞋能具足忍辱波羅蜜攝取檀。菩薩住忍辱中，布施眾

生，衣食等諸物盡給與，受者逆罵、打害菩薩破其施忍。菩薩作是

念：我不應為虛誑身故，毀波羅蜜道，我應布施不應生惡心。不以小

惡因緣故，而生廢退，是菩薩命未盡間增益施心。若命終時，二波羅

蜜力故，即生好處續行布施。51 

如此一來，住阿練若的出家菩薩，實際上也能行財施。在阿練若時，不

但不擔心眾生來傷害其身體，甚至還做好心裡準備，隨時隨地可將此色身施

捨於眾生。這樣的精神，豈是一般的人所能生起。除此之外，住阿練若的出

家菩薩捨身於荒野，不顧身命的安危，一心修習佛道；這樣的布施，那裡是

一般財物布施所能匹比的。一切財施不如身命布施，故出家菩薩由此而得圓

滿布施波羅蜜： 

                                                 
50 參閱參閱《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22，(大正 32，134b1~c2)。 
51 參閱《大智度論》卷 81，(大正 25，628b23~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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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菩薩住阿練若處，以少許事滿六波羅蜜。何以故？住阿練若處，

不惜身命，是名出家菩薩，住阿練若處修習滿於檀波羅蜜。52  

3. 以觀想來行財施 

又，住阿練若的出家菩薩，亦可通過觀想而實踐供養三寶來成就布施的

行持，如《寶積經》云： 

云何名菩薩善能恭敬供養三寶？ 

出家菩薩，少欲、知足，不積財寶，唯以法施為利。爾時，在閑靜處

獨坐思惟：我今何為不作供養佛想。即自思惟，種種運心，供養諸

佛。如是思惟已，便能具足六度。云何具足六度？以種種供養，而具

檀波羅蜜。53 

對於觀想之財施，印順法師曾有詳細的解說： 

觀想財施，又稱著勝解的意樂施；這是沒有實物的布施，是在安靜的

禪心中，以勝解力，現起廣大無量的種種資財，拿來上供諸佛，下施

眾生。布「施」度的圓滿，是以「捨心」為最「勝」的目標；因此，

布施重在養成一切能捨的意欲。而且在菩薩的修學歷程中，初學菩薩

有時也會貧窮艱苦，沒有什麼可布施的。所以菩薩應常常修習勝解的

布施，使能施的意樂增長。又，見到他人布施而生隨喜之心，還有大

功德，何況自心現起種種資財，在悲田敬田中，廣行布施呢？這是布

施中的善巧布施。54 

(三)  出家菩薩財施之果報 

綜合以上所談的各種財施方式，可以看出，出家菩薩的財施在量上是不

能與在家者相提並論的。出家菩薩雖少施，但是其果德卻比在家者來得多，

如《大乘集菩薩學論》云：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一一皆得轉輪聖王，安住大乘。一一輪

王以大海量而為燈器，等彌盧山而為燈炷，各以如是供養佛塔。若出

                                                 
52 參閱《大寶積經》卷 82〈郁伽長者會第十九〉(大正 11，478c19~22)。 
53 參閱《寶雲經》卷 2，(大正 16，218a8~14)。 
54 參閱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p.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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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菩薩能以少油塗撚為燭，持用供養如來塔廟，所得功德勝前燈施，

百分歌羅分乃至烏波尼剎曇分不及其一。 

又彼轉輪聖王能於現前佛比丘眾，以諸樂具而用布施。若出家菩薩常

行乞食，或有所得，隨彼見者，分以食之，所獲功德勝前無比。 

又彼轉輪聖王，以袈裟服積如須彌，能於現前佛比丘眾，持用布施。

若出家菩薩於三衣外所有長物，隨應奉施現前諸佛、安住大乘諸比丘

僧、及如來塔，其所得福倍前所施。 

又彼轉輪聖王，一一各以滿閻浮提諸上妙花供養佛塔。若出家菩薩，

能以一花施如來塔，勝前供養，百分歌羅分乃至烏波尼剎曇分不及其

一。55 

更明顯的譬喻為： 

文殊師利！假使三界中所有眾生，彼諸眾生，於地獄、畜生、餓鬼

中，若有在家菩薩拔出，爾許地獄、畜生、餓鬼眾生置辟支佛地，所

得功德不可稱計。若復有出家菩薩，乃至施與畜生，一口飲食，所得

功德勝前功德，無量無邊阿僧祇。56 

至此為止，各經論所談的出家菩薩之財施大體可歸類為以下幾點： 

 

實質的外物實質的外物實質的外物實質的外物 內財內財內財內財、、、、服務或觀想服務或觀想服務或觀想服務或觀想 受施對象受施對象受施對象受施對象 
所乞之食  眾生 

  所欲(者)；隨彼見者 

 自身命 三寶 

 頭目、髓腦 來求者 

三衣、缽盂、尼師

壇、濾水囊、革屣等 

供養 和尚、阿闍黎、現前諸

佛、安住大乘諸比丘僧、

及如來塔 

紙、墨、筆  供養如來、塔廟 

油塗撚為燭  如來塔廟 

花  如來塔 

造如來像   

                                                 
55 參閱《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22 (大正 32，134a27~b15)。 
56 參閱《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卷下 (大正 12，249a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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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治諸佛故舊塔廟  

眾妙香，諸香水  如來 

 自思惟種種運心，供養 諸佛 

 掃灑塗地 佛塔 

 承事 所生父母 

 供給 同梵行者 

 不惜身命 住阿練若處，隨時準備捨

身，為修行、為眾生。 

一口飲食  畜生 

 

從上表所顯示的各種財施中，可以得知出家菩薩的財施都是以少物，或

隨所有物而施。出家菩薩更不惜自己的身體，為三寶服務，乃至捨身命予所

需者。至於全心全意住阿蘭若修行的出家菩薩，他們為法捐軀的精神，經論

中也視為布施的一種。並且，布施者若無實物作為財施，還是可以通過觀想

布施的，心意殊勝故。 

像以上所談的出家菩薩財施，都與《十住毘婆沙論》及《大智度論》不

相違背。如首節所述，此二部論中的出家菩薩之生活方式都是較簡單樸實，

並符合「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的。如此一來，論中的出家菩薩所

呈現的財施也自然是以少物、隨所有物及以身布施。這樣的財施反而能累積

更大的果德。 

(四) 出家菩薩財施之心態 

1. 以方便力迴向及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出家菩薩少施而能得大果報，其原因不外是「以方便力迴向」及與般若

波羅蜜相應。如《大智度論》云： 

【經】菩薩摩訶薩，行少施、少戒、少忍、少進、少禪、少智，欲以

方便力迴向故，而得無量無邊功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論】…六波羅蜜義在心，不在事多少。菩薩行若多、若少，皆是波

羅蜜。…出家菩薩守護戒故出家菩薩守護戒故出家菩薩守護戒故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不畜財物不畜財物不畜財物。。。。又，自思惟戒之功德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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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以是因故，隨所有而施…少施得果報多……菩薩如是等本生因

緣少施得大報，便隨所有多少而布施。57 

出家菩薩布施如何「以方便力迴向」及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問曰：：：：何等是方便迴向，以少布施而得無量無邊功德？ 

答曰：雖少布施，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作是念：我以是

福德因緣，不求人、天中，王及世間之樂；但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無邊，是福德亦無量無邊。 

又，以是福德為度一切眾生，如眾生無量無邊故，是福德亦無量無

邊。 

復次！是福德用大慈悲，大慈悲無量無邊故，是福德亦無量無邊。 

復次！菩薩福德，諸法實相和合故，三分清淨。受者、與者、財物不

可得故。如般若波羅蜜，初為舍利弗說菩薩布施時，與者、受者、財

物不可得故，具足般若波羅蜜，用是實相智慧布施故，得無量無邊福

德。 

復次！菩薩皆念所有福德，如相、法性相、實際相故；以如、法性、

實際，無量無邊故，是福德亦無量無邊。58 

出家菩薩行布施的動機，以大悲心為度一切眾生；行布施時亦不著受

者、施者及所施物；布施後又不著其功德而迴向佛果；面對布施所得的福

德，出家菩薩亦了知它的空性；這都是與般若波羅蜜相應的。如此一來，其

福德自然就很大了。 

論及出家菩薩的布施動機，《大智度論》似乎是站在破執的一方來談

的。而《十住毘婆沙論》卻呈現出較具體的功德面貌。也許，行者在兩個角

度的參考下能更了解龍樹菩薩如何闡述出家菩薩布施的動機。《十住毘婆沙

論》云： 

復次！(為)斷二法故應行布施，何等為二？一者慳、二者貪，此二法

最為施垢。又，(為)得二法故行布施，所謂盡智、無生智。 

又，增益三種慧：一者自利慧、二者本慧、三者多聞慧。 

                                                 
57 參閱《大智度論》卷 1〈初品中迴向釋論第 45〉(大正 25， 271b8~272a7)。 
58 參閱《大智度論》卷 1〈初品中迴向釋論第 45〉(大正 25， 271b8~272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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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言：增長二法故應行施，一善、二慧。略說菩薩應行四種施攝一

切善法：一者等心施、二者無對施、三者迴向菩提施、四者具足善寂

滅心施。菩薩如是具足檀波羅蜜故，勤行財施。59 

一方是破執的，一方是顯正的；一方是空相應的，一方是有功德的；要

如何去會通這兩種立場？其實兩者應是與般若相應的，重點在於我執法執的

遣除。如：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此六萬菩薩已於過去親近供養五百諸佛，一一佛

所發弘誓願正信出家，雖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而不攝

受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攝受方便善巧力故，起別異想、行別異行。修

布施時，作如是念：此是布施、此是財物、此是受者，我能行施……

彼離般若波羅蜜多，及離方便善巧力故，依別異想而行布施、淨戒、

安忍、精進、靜慮別異之行。由別異想別行故，不得入菩薩正性離生

位。由不得入菩薩正性離生位故，得預流果漸次乃至阿羅漢果。60 

布施之功德，在諸法依緣生的立場來說，它是的確能斷慳、貪，得種種

善法乃至智慧。若行者執著此功德為實在的話，它卻又與般若波羅蜜相違

了。 

2. 辨別菩薩與聲聞之布施心態 

如前所述，出家菩薩與聲聞比丘的生活方式大同小異。這麼一來，他們

之間的財施是否有差別？論所施物也許是相差不大，但行布施的動機與心境

卻有所不同。如論中云： 

若人布施，心不染著，厭患世間，求涅槃樂，是為阿羅漢、辟支佛布

施。若人布施，為佛道、為眾生故，是為菩薩布施。61  

不為眾生，亦不為知諸法實相故施，但求脫生、老、病、死，是為聲

聞檀。為一切眾生故施，亦為知諸法實相故施，是為諸佛菩薩檀。於

諸功德不能具足，但欲得少許分，是為聲聞檀，一切諸功德欲具足

                                                 
59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3a1~13)。 
60 參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22 (初分)〈真如品〉(大正 6，648a17~b5)。 
61 參閱《大智度論》卷 12〈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大正 25，153a14~16)。 



 
 
 
 
 

          從出家菩薩之生活方式談其財布施          593 

  

滿，是為諸佛菩薩檀。畏老、病、死故施，是為聲聞檀。為助佛道，

為化眾生，不畏老、病、死，是為諸佛菩薩檀。62  

以不同的動機及心境來行布施，布施後所得到的功德也自然的有所不

同。出家菩薩的布施也因此而稱為波羅蜜。如《大智度論》云： 

問曰：阿羅漢、辟支佛亦能到彼岸，何以不名波羅蜜？ 

答曰：阿羅漢、辟支佛渡彼岸，與佛渡彼岸，名同而實異。彼以生死

為此岸，涅槃為彼岸；而不能渡檀之彼岸。 

所以者何？(1)不能以一切物、一切時、一切種布施。設能布施亦(2)

無大心、或以無記心、或有漏善心63、或無漏心施，無大悲心，不能

為一切眾生施。菩薩施者，(3)知布施不生、不滅、無漏、無為，如

涅槃相，為一切眾生故施，是名檀波羅蜜。 

復次！有人言：一切物、一切種內外物，盡以布施，不求果報，如是

布施名檀波羅蜜。 

復次！不可盡故，名檀波羅蜜。所以者何？知所施物，畢竟空，如涅

槃相；以是心，施眾生，是故施報不可盡，名檀波羅蜜。如五通仙

人，以好寶物，藏著石中，欲護此寶，磨金剛塗之，令不可破，菩薩

布施亦復如是，以涅槃實相智慧磨塗之布施，令不可盡。 

復次！菩薩為一切眾生故布施，眾生數不可盡故，布施亦不可盡。 

復次！菩薩為佛法布施，佛法無量、無邊，布施亦無量、無邊，以是

故阿羅漢、辟支佛雖到彼岸，不名波羅蜜。64 

綜合以上引文，聲聞與出家菩薩之布施比較如下： 

 

聲聞比丘聲聞比丘聲聞比丘聲聞比丘布施布施布施布施 出家菩薩布施出家菩薩布施出家菩薩布施出家菩薩布施波羅蜜波羅蜜波羅蜜波羅蜜 
心不染著，厭患世間，求涅槃樂，不 為佛道、為一切眾生。 

                                                 
62 參閱《大智度論》卷 11〈釋初品中檀相義第 19〉(大正 25，142b8~15)。 
63 阿羅漢與辟支佛是離有漏心的，如《大毘婆沙論》卷 5 (大正 27，22c6~8)云：「住

見道見道見道見道時無覆無記，有漏善心尚不得起，何況得起煩惱之心。」這裡指的有漏善心應

是指發心修二乘的凡夫修行者吧！ 
64 參閱《大智度論》卷 12〈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大正 25，145c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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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生。 
不為知諸法實相，但求脫生、老、

病、死。 
為知諸法實相。 

於諸功德不能具足，但欲得少許分。 一切諸功德欲具足滿。 
畏老、病、死故。 為助佛道，為化眾生，不畏老、

病、死故。 
不能以一切物、一切時、一切種布

施。 
一切物、一切種內外物，盡以布

施。 
以無記心、或有漏善心、或無漏心

施，無大悲心故施。 
知布施不生、不滅、無漏、無為，

如涅槃相故施。 

五、 清淨施為布施行持的要素 

發心行布施波羅蜜的出家菩薩，雖然已了解菩薩布施與二乘的不同，但

有時也難免會有雜染心存在。有雜染的布施即是不清淨的布施，反之，則是

清淨的。因此，為了避免布施時墮入不清淨的一面，出家菩薩就得要清楚了

解甚麼是清淨施，何者是不淨施。如《十住毘婆沙論》云： 

菩薩如實知施，是得、是報，各各分別。又，信諸經所說，或以天眼

得知。65  

菩薩如是樂行布施，知布施清淨，知布施果報，所得多少。66 

出家菩薩知種種布施、知其功德，更進一步的知道各種淨與不淨之施。

這是諸菩薩所應學的。出家菩薩的財施在量方面是少的，要從少施而圓滿施

波羅蜜，不得不講求行持布施的心態與方法，淨與不淨施的分別了知也因此

變得很重要了。甚麼是淨施？《十住毘婆沙論》與《大智度論》都有從各種

不同角度來解釋。 

(一) 《十住毘婆沙論》中淨與不淨施之種類 

《十住毘婆沙論》67云： 

                                                 
65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0a6~7)。 
66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0b19~20)。 
67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0b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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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餘非法(財)施，乃至智所呵施，不為此事。菩薩行布施，唯與空智

慧等種種功德和合。  

此中，《十住毘婆沙論》列出了一百二十一種屬於不淨施的類型68，

「非法財施」則是第一種；這些都出家菩薩所應避免的。「與空智慧等種種

功德和合」的布施，則是淨施。 

空等功德和合施者，如《無盡意菩薩經》檀波羅蜜品中說：菩薩布

施……菩薩布施與空心合故不盡。  

菩薩布施……故不盡。   
是施善根所攝 是施無願守護 是施無相修 
是施不雜煩惱 是施隨解脫相 是施能破一切魔 
是施正迴向 是施得轉勝利 是施集助菩提法 
是施不可壞 是施得道場解脫果 是施無邊 
是施決定心 是施不斷 是施廣大 
是施至一切智慧 是施不可勝 是施不可盡    
是施斷非法求財施等垢，成就空等諸功德故不盡。69         

綜合各種淨與不淨施的例子，若布施時遠離於「不淨施」的法，努力的

去具足「空智慧等種種功德」則為淨施。出家菩薩應依此淨與不淨之別作為

引導，漸漸的修習布施。如此的布施則有「不盡」的功德。何以故？如《大

乘集菩薩學論》中云： 

此說施行清淨，漸令趣入。如餘經中廣明制斷，如虛空藏經云：所謂

我我我我清淨施、我所我所我所我所清淨施、因因因因清淨施、見見見見清淨施、相相相相清淨施、種種性種種性種種性種種性

清淨施、剎那果報剎那果報剎那果報剎那果報清淨施、心等如空心等如空心等如空心等如空清淨施，乃至譬如虛空，無有

邊際。菩薩行施亦復如是。70 

                                                 
68 有關 121 種不淨施的種類，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

50b28~51a15)。 
69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1 (大正 26，51a23~29)。為了解讀此部份的內容，可同時

參閱《大方等大集經》(大正 13，189c1~23)，及《阿差末菩薩經》(大正 13，

589b6~592a4)。 
70 參閱《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9 (大正 32，127a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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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我、我所、因等不淨的遣除，則可到達清淨「譬如虛空，無有邊

際」的心。以這樣的心行布施，則與「空等諸功德」相應了。這也就是淨

施。 

(二) 從施者、受者論淨不淨施 

淨不淨施的抉擇，也可從施者與受者之間的關係而得知。如《十住毘婆

沙論》中云： 

復次，是施，淨、不淨，今當更說…施有四種： 

1、有施於施者是淨，不於受者淨。 

2、有施於受者是淨，不於施者淨。 

3、有施於施者淨，亦於受者淨。 

4、有施不於施者淨，亦不於受者淨。71  

至於它的內容，可依下表而得知： 

  人人人人    有功德有功德有功德有功德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淨淨淨淨、、、、不淨施不淨施不淨施不淨施    備注備注備注備注((((原文原文原文原文))))    

施者 V  於施者淨 

受者 V  於受者淨 

施、受者 V  

淨施 

� 成就善三業 

� 斷貪瞋癡 共淨 

施者  V 不於施者淨 

受者  V 不於受者淨 

施、受者  V 

不淨施 

� 成就不善三業 

� 不斷貪瞋癡 共不淨 

 

簡言之，若成就善身、口、意三善業，或斷貪、瞋、癡，名之為淨施；

反之，則為不淨施。對於這四種淨與不淨的關係，那一種才是出家菩薩所應

行的？論云： 

是布施有四種：三淨、三不淨。不淨盡不行，淨中行二淨：一者施者

淨，不於受者淨；二者共淨。於此二淨施中，應常精進。何以故？是

菩薩不期果報故。若期果報者，則求受者清淨。72 

                                                 
71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1b7~29)。 
72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1c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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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的，行布施時，出家菩薩應注意自己的淨施為主。這似乎在說明出

家菩薩應先清淨自己的三業，再行布施；而布施又能加強三業的清淨功德，

如此一來，輾轉相益，相互增長，方能圓滿波羅蜜。 

針對這一點，於施者、受施者間淨不淨施的分野及定義，《阿毘達磨集

異門足論》也有類似的解釋可作參考： 

云何有施、施者清淨，受者不清淨？ 

答：如世尊說：「苾芻當知！若有施主，具淨戒、住律儀，有依見、

有果見，依如是見說如是言：『決定有施、有果異熟』。能受施

者，不具淨戒、不住律儀，無依見、無果見，依如是見說如是

言：『決定無施、無果異熟。』是名有施，施者清淨，受者不清

淨。」 

何故此施，施者清淨，受者不清淨？ 

答：諸支分、諸資糧施者應修集，彼支分、彼資糧施者成就。諸支分

諸資糧受者應修集，彼支分彼資糧受者不成就。是故此施，施者

清淨、受者不清淨。73 

「具淨戒、住律儀，有依見、有果見」，加上《十住毘婆沙論》中所談

的三善業，這豈不就是「淨其戒、直其見」74嗎？出家菩薩若能依此而實

踐，先清淨自己的三業，就是所謂的能成就「諸應修集的資糧」。反之，則

為不成就。前者為淨施，後者為不淨施了。 

(三) 《大智度論》中的「為道故施」 

《大智度論》對淨不淨的定義： 

施有二種，有淨、有不淨。不淨施者： 

1、直施無所為 2、或有為求財故施 3、或愧人故施 

4、或為嫌責故施 5、或畏懼故施 6、或欲取他意故施 

7、或畏死故施 8、或狂人令喜故施 9、或自以富貴故應施 

10、或諍勝故施 11、或妒瞋故施 12、或憍慢自高故施 

                                                 
73 參閱《集異門足論》卷 8，(大正 26，402a18~c2)。 
74 此為修道之必備前行，如《雜阿含經》卷 24 (大正 2，175a7~11)云：「佛告鬱低

迦：汝當先淨其戒、直其見，具足三業，然後修四念處……調伏世間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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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或為名譽故施 14、或為咒願故施 15、或解除衰求吉故施 

16、或為聚眾故施 17、或輕賤不敬施。  

如是等種種名為不淨施。淨施者，與上相違名為淨施。75 

更詳細分別淨施的例子有： 

為道故施，清淨心生，無諸結使，不求今世、後世報，恭敬憐愍故，

是為淨施。淨施是趣涅槃道之資糧，是故言為道故施。若未得涅槃時

施，是人天報樂之因。76 

可見，出家菩薩的淨施，是與佛道相應的。和淨施相反的，則是與邪命

非法等諸煩惱相應的不淨施，這都是與佛道相違的。若常行持與佛道相應的

布施，身心自然是越來越清淨的，因此說「淨施是趣涅槃道之資糧」。 

又，《大智度論》認為清淨的布施，加上布施時不執著施者、受者及施

物，才能導向於佛道。如論中云 ： 

檀有二種：一者魔檀、二者佛檀。若為結使、賊所奪、憂惱、怖畏，

是為魔檀，名曰此岸。若有清淨布施，無結使賊，無所怖畏，得至佛

道，是為佛檀，名曰到彼岸，是為波羅蜜。77  

此岸是世間，彼岸是涅槃。度者漏盡阿羅漢，菩薩法中亦如是。若施

有三礙：我與彼、受所施者、財，是為墮魔境界，未離眾難。如菩薩

布施，三種清淨，無此三礙，得到彼岸，為諸佛所讚，是名檀波羅

蜜。78  

如此一來，出家菩薩雖少施，但通過清淨施的實踐，則可趨向於檀波羅

蜜的圓滿。要實踐清淨施，出家菩薩就得先了解淨與不淨施之間的分別了。 

(四) 小結 

綜合以上各論典對淨不淨施的說法，清淨的布施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

點： 

1. 身、口、意三業及戒律儀的清淨，無諸雜染心。 

                                                 
75 參閱《大智度論》卷 11〈釋初品中檀相義第 19〉(大正 25，140c28~141a13)。 
76 參閱《大智度論》卷 11〈釋初品中檀相義第 19〉(大正 25，140c28~141a13)。 
77 參閱《大智度論》卷 12〈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大正 25，145b5~9)。 
78 參閱《大智度論》卷 12〈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大正 25，145b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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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求回報，捨諸染著心。 

3. 大悲心相應。 

4. 為佛道的成就。 

5. 般若正見相應。 

雖然說從這五類因素而布施，能成就清淨的布施，然而，最主要的還是

般若正見的相應。出家菩薩行布施得依於般若的智慧，方能成就布施的波羅

蜜。簡言之，修布施時，出家菩薩也得修學般若。如《大智度論》云： 

問曰：今云何欲行檀波羅蜜，當學般若波羅蜜？ 

答曰：檀有二種，一者淨、二者不淨。 

不淨者：憍慢故施，作是念：劣者尚與，我豈不能；嫉妒故施，作是

念：我之怨憎，施故得名，如是勝我，今當廣施，要必勝彼。…… 

淨施者，無是雜事，但(1)以淨心，信因緣果報，敬愍受者。(2)不求

今利，但為後世功德…不求後世利益，但以修心助求涅槃。…生(3)

大悲心為眾生故，不求自利早得涅槃，但(4)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以(5)般若波羅蜜心心心心故，能如是淨施，以是故說欲行檀波羅蜜，

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般若波羅蜜力力力力故，捨諸法著心，何況我心而不捨。捨吾我心

故，身及妻子，視如草土，無所戀惜盡以布施，以是故說欲行檀波羅

蜜，當學般若波羅蜜。餘波羅蜜亦皆如是，以般若波羅蜜心助成

故。79 

般若波羅蜜心心心心能提昇般若波羅蜜力力力力，兩者的運作則能避免不清淨的布

施。對於清淨與不清淨布施的分別抉擇，應不限於財施的。出家菩薩行任何

布施時，都應如此修學。然而，由於出家菩薩的財施不能像在家菩薩般大量

的布施，因此，出家菩薩實踐財施時尤須注意其布施行持的素質。以質為重

的布施，當然離不開淨不淨施的瞭解與掌握了。 

                                                 
79 參閱《大智度論》卷 29〈初品中迴向釋論第 45〉(大正 25，272c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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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布施與諸戒律問題 

(一) 龍樹菩薩對戒律的態度 

行布施的種種功德，乃至財施的典範及應注意的布施素質雖為出家菩薩

所知，然而，出家菩薩行財施時，還是要注意一些僧伽的律制。僧伽律制的

內容不離道德規範、僧團公約及僧眾的生活規定。據研究，對於出家菩薩的

僧伽律制，龍樹菩薩的立場是以「十善道」為主，但「不完全依著制戒的輕

重(五篇七聚)來看尸羅，他是兼顧了後世因果罪報與實相(空性)的。在戒與

實相比較起來，他是更重視實相的。」80然而，與般若相應的戒行亦能契入

實相。實相不礙緣起有，真正掌握實相的，是不會破壞世間法的，僧伽律制

亦如是。瞭解了這一點，再來看出家菩薩行財施時，龍樹菩薩如何去抉擇戒

律中有關財施的問題，也許會更容易了解。 

(二) 《瑜伽菩薩戒》之異說 

前文提到，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論》所呈現的出家

菩薩已有兩種類型：阿蘭若與塔寺的。雖然如此，他們對聲聞戒的持守也還

是堅持的。尤其是針對出家眾財物的問題：「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

物」，「出家人多應法施。」81這已明顯的表現出龍樹菩薩對這方面的立

場。然而，隨著大乘佛教的發展，出家菩薩對於戒律的問題就有更多不同的

態度。現今佛教界所流傳的其中一部菩薩戒本：《瑜伽菩薩戒》 就是其中

一個範例：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為令

聲聞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於中菩

薩與諸聲聞不應等學。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

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可名為妙，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

利，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得名為妙。如是菩薩為利他

                                                 
80 參閱厚觀法師著，〈《大智度論》的戒學思想〉《諦觀》第 65 期，p.23~26。 
81 參閱《大智度論》卷 1 (大正 25，271b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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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非親里、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

服，觀彼有情，有力、無力，隨其所施，如應而受，如說求衣、求缽

亦爾。如求衣缽，如是自求種種絲縷，令非親里為織作衣，為利他

故，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色可染百千俱胝，

復過是數，亦應取積，如是等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制止遮罪，

菩薩不與聲聞共學。 

安住淨戒律儀菩薩，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

悕望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有嬾惰、懈怠、忘念、

無記之心，少事、少業、少悕望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

犯。82 

從引文看來，出家菩薩為了利他故，必須向施主求種種財物，乃至畜積

種種財物來行財施。若不如此做，就算犯戒；犯的罪有重有輕，視犯者的心

態而定。這是與聲聞戒律不共的。對於此段文，遁倫曾如此解釋： 

遮罪共不共，先明共學，後明不共學。小事、小業、小希望者： 

舊云：小利、小作、小方便。 

測解：不能廣受檀越多施，令生施福名小事；不能為人，廣有所求名

小業；不能積財廣攝眾生名小方便。 

又解：五篇戒中，唯約三十事有同、不同。於中十一不同小學： 

一、從非親房士乞衣；二、過知足取衣；三、過三反六，默怠功素

衣；四、純黑臥具；五、純白臥具；六、減六年作臥具；七、不揲坐

具；八、受畜寶物；九、乞缽；十、自乞縷，使非親里織；十一、過

前求雨衣過前用。 

除此十一，餘皆是同，有此釋而大、小行別，未可定判。83 

《瑜伽菩薩戒》中的「受畜寶物」及「過知足取衣」等，似乎在顯示大

乘的戒律在這方面有別於比丘戒。然而，大乘出家菩薩與二乘比丘在生活上

的律制行持是否有絕然的不同，這還是「未可定判」，有待商榷的。針對這

一項問題的抉擇，筆者從中國古代大德們的著作中略見端倪。 
                                                 
82 參閱《瑜伽師地論》卷 41 (大正 30，517a7~b5)。 
83 參閱《瑜伽論記》卷 10 (之下) (大正 42，539a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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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山律宗對出家菩薩財施的抉擇 

1. 道宣律師評不正行之僧侶 

《瑜伽菩薩戒》中明文，似乎與龍樹菩薩的立場有所不同。中國南山律

宗，道宣律師也曾為此而提醒後學戒子： 

智論云：「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以戒之功德，勝於布

施。」如我不則施一切眾生之命等。以此文證，今濫學大乘者，行非

可采，言過其實，恥己毀犯，謬自褒揚。余曾語云：戒是小法，可宜

捨之，便即不肯；可宜持之，又復不肯，豈非與煩惱合，卒難諫喻，

又可悲乎。 

今僧尼等，並順聖教，依法受戒，理須護持，此則成受。若元無護，

雖受不成。故薩婆多云：無殷重心，不發無作，縱使成受，形儀可

觀，佛法住持，理須同護。今時剃髮、染衣，四僧羯磨，伽藍置設，

訓導道俗，凡所施為，無非戒律。若生善受利，須身秉御之處，口

云：我應為之。若污戒，起非違犯教網之處，便云：我是大乘，不關

小教，故佛藏立鳥鼠比丘之喻，驢披師子之皮，廣毀譏訶，何俟陳

顯。恐後無知初學，為彼塵蒙，故曲引張，猶恐同染悲夫。84  
       道宣律師同樣的引《大智度論》為立場：「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

財物。以戒之功德，勝於布施」；他所評論的，是一類披如來法服的僧侶，

受具戒後，理應護戒而不護，反而以大小乘戒律的不同而在其間走漏洞。若

對自身有利的，就坦言是出家人所應為的；若所做的是與戒律有所抵觸的，

就說是大乘的教法。道宣律師形容這樣的出家人為「驢披師子之皮」，並應

被「廣毀譏訶」的，如疏中云： 

又云：祇桓比丘，不與受金銀者，共住、說戒、自恣、一河飲水。利

養之物，悉不共之。若有共僧事者，命終墮大地獄。 

智論云：「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以戒之功德，勝於布

施。」 

                                                 
84 參閱《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1 (大正 40，49c28~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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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涅槃第十一卷下文云：「菩薩持息世譏嫌戒，與性重無別。」廣

有明文，息世戒者：即白四羯磨所得。 

諸文如彼，恒須細讀。四分錢者：有八種金銀等，上有文像。僧祇生

色、似色皆提。生色者，金；似色者，銀(似猶像也)。錢者，隨國

用，一切不得捉；捉得提，應僧中悔。85 

道宣律師引用了《大智度論》中的：「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錢

物，以戒功德，勝於布施。」來作為出家眾不得畜財的憑據；而且律師也把

「濫學大乘」的僧人與畜財的行為一併的來談。這似乎反映出律師時代已面

對一類掛名為出家僧侶，「濫學大乘」的人，以行持菩薩道為由，廣畜財

物，私自享用；而漠視戒律中的明文。86像引文這樣的文句，雖然令人聞之

逆耳，但它的確是律典註釋的一部份。如此一來，後學出家菩薩，尤其是中

國佛教的僧侶，該如何抉擇？ 

2. 作淨法及淨主的施設 

筆者認為，道宣律師所評論的，只是一些行為不正的僧人，而非泛指所

有身上有財物的出家菩薩。在這一點上，從道宣律師提出作淨法(淨施法)來

處理出家僧侶接受信施金錢供養的問題就可見之一斑： 

錢者，隨國用，一切不得捉。捉得提，應僧中悔…當取犯捨墮。莫自

手取，如法說淨者不犯。87  

                                                 
85 參閱《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1 (大正 40，71b2~11)。 
86 《瑜伽菩薩戒》的內容，同樣的出現在《菩薩地善戒經》與《善戒經》，這兩部經

由劉宋求那跋摩（367～431 年）譯出。因此，也許道宣律師﹙596～667 年﹚很早已

讀過《瑜伽菩薩戒》也說不定。並且，他與玄奘三藏法師﹙602～664 年﹚是同一時

代的人。當時，道宣律師更協助玄奘三藏法師的經論翻譯工作。所譯的其中一部論

就是《瑜伽師地論》。道宣律師雖了解到《瑜伽菩薩戒》中針對出家菩薩財施有不

同的看法，但律師還是不能認同「濫學大乘」的僧侶。參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

師傳》(大正 50，253c29~254a11)。 
87 參閱《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1 (大正 40，71b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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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出家眾不應畜財，而後開畜財之作淨法，這似乎正顯示道宣律師所

評論的「濫學大乘」，並非指一般如法生活的出家菩薩。然而，如法的作淨

還是須要的。比方，作淨時，須要有一在家信眾為淨主： 

用為施主後得物已，於一比丘邊，稱施主名而說淨，錢寶穀米等，並

以俗人﹙在家人﹚為淨主。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信檀越。

薩婆多云：先求知法白衣等，如後所說。…乃至錢寶，亦言語令知比

丘法，今以檀越為淨主。88 

作淨時，必須向一比丘告白其所得財物，並同時告知此比丘淨主的名

字。這樣的說淨，其實就是把得來的財物，以羯磨的方式使其「透明化」、

「如法化」，意即令僧眾乃至信眾都知曉財物的來源與總數。如此一來，便

可減低僧侶私畜財物，恣情享用的危險。與道宣律師系相對的另一派，法礪

系統，亦有相同的立場。它也贊同《大智度論》的說法，強調「不畜錢

物」。若出家菩薩畜財而沒實踐作淨法，就以「捨法」來看待畜財之問題。

如《四分戒本疏》89云： 

沙門亦有四種過，中不令威儀清淨：一者不捨飲酒、二者不捨婬欲、

三不捨手捉金銀、四者不捨邪命自活。故經說言：酒為放逸，婬是生

死原，金銀生患重 ，邪命壞善根。 

以此義故佛自說言：若見沙門以我為師，而捉金銀，我說此人非是沙

門。 

智度論云：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錢物，以戒功德勝於布施。 

涅槃經云：菩薩持譏戒，與性戒無差別。 

                                                 
88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9 (大正 40，111a5~13)。 
89 參閱《四分戒本疏》四十冊，為注釋《四分律比丘戒本》之書。定賓屬唐代四分律

法礪系統之相部宗，故本書多處駁斥南山律師道宣之說，且戒名與道宣所說諸多不

同，乃援引《摩訶僧祇律》、《律二十二明了論》、《瑜伽師地論》等說，以解釋

戒文；此外又多引用《攝大乘論》、《大智度論》、《俱舍論》、《華嚴經》等之

說。日本華嚴宗學僧凝然於其著作《四分戒本疏贊宗記》之初，即讚歎本書文簡義

豐，詞略理深，研覈新舊，包囊大小而貫通經論，乃修行持戒之一大憑藉。參閱

《佛光大亂典》，p.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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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薩耆者，是其捨法。若比丘欲捨錢寶，向信樂優婆塞語：此是我所

不應，汝當知之。若彼取，還與比丘者，當為彼人物；故受令淨人

掌。若得淨衣缽，應易受持。若彼取，不還者，令餘比丘，語遣還。

餘比丘不語者，當日往語佛：為淨故，遣與汝。 

若令與僧塔，乃至本主，為不欲使失彼信施故，不犯者如向所說。90 

「捨法」與「作淨法」的意義雖有不同，但本質上即是不把財物據為己

有。出家菩薩捉持金銀，就是犯戒。但是，若出家菩薩所捉持的金銀，是屬

於僧團的、他人的，而非自己的，則不犯。因此，作淨法的實踐，也就是對

所得來的金銀，生起「不佔為己有」的心態。以這樣的精神畜財，也許能避

免僧眾們因財而忘失道業，「壞善根」；同時也可減少外人的譏嫌。 

再者，作淨法的制定，亦是佛陀的「大慈悲方便力」，以「令諸弟子得

畜長財而不犯戒」；其目的還是為了要弟子們少欲知足。 

問曰：此淨施法真耶假耶？ 

答：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淨施法，佛大慈悲方便力故，教令淨施，

是方便施，非真施也，令諸弟子得畜長財而不犯戒。 

問佛：何以不直令畜長財，而彊與結戒設此方便？ 

答：佛法以少欲為本，是故結戒制令不畜。而眾生根性不同，悟入各

異。…所以隨其機報，先制後開。91 

實踐作淨法後，方畜財，的確能提醒出家菩薩在擁有財物時，不忘失離

欲的本份。因此，作淨法雖是方便門，但若能以離欲的精神來實踐作淨法，

切實能令行者導向於聖道之修習。這對一位仍在欲界的出家菩薩而言，是不

可或缺的資糧之一。 

或許會有人認為，出家菩薩持金銀時，只要內心作意那些金銀並非屬於

自己的就可以了，何必作淨？對這一類人來說，作淨法似乎太形式化了。對

於這樣的問題，《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作如此解答： 

凡諸所有非己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為今問等？ 

                                                 
90 參閱《四分戒本疏》卷 2 (大正 85，590a1~15)。 
91 參閱《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9 (大正 40，110c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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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己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付兩田(悲敬)，而閉之深房

封於囊篋？實懷他想用必招愆(成盜)，忽謂己財仍違說淨，說淨而施

於理何妨？任己執心後生倣傚(已上彼文)。故知不說淨人深乖佛意，

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家豈非虛喪嗚呼！92  

出家菩薩畜財而不作淨，容易引起染著之心而私自取用財物；雜染心起

了還不自知。若出家菩薩實實在在對財物作「非己物想」，實踐如法的作淨

又何妨呢？ 

(四) 出家菩薩雖積集財而不自畜 

雖然，《瑜伽菩薩戒》中提到出家菩薩「應求百千種種衣服…如求衣

缽…求種種絲縷，令非親里為織作衣…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

至百…復過是數，亦應取積。」93但是，針對其如法操作的實際指南，在大

小乘的經律中，筆者還未查索到相關的資料。具體敘述出家菩薩應如何如法

的實踐如《瑜伽菩薩戒》所列出之戒條是重要的；因為，像《瑜伽菩薩戒》

這類的文句，很容易使人們以為身為一位菩薩比丘就應大財、大畜、大施，

才能符合菩薩戒。究竟《瑜伽菩薩戒》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之下提出這樣的出

家菩薩行持呢？ 

若從瑜伽行派成立的年代來看，它是比龍樹菩薩的時代來得晚兩、三百

年。在龍樹菩薩的時代，出家菩薩已有阿蘭若與塔寺二類型的趨向。因此，

這樣的分類隨著大乘佛法的發展，經兩三百年後，出現了阿蘭若比丘與塔寺

出家菩薩對立的現象也不足為奇。94《瑜伽菩薩戒》中的出家菩薩，也許就

是塔寺出家菩薩的一種。《瑜伽師地論》另一處有提到： 

若有出家菩薩，除三衣外，…諸有葉紙已書正法…或有葉紙猶未書

寫…(來求施者)轉賣以充食用。95 

                                                 
92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 13 (大正 40，370a23~29)。 
93 參閱《瑜伽師地論》卷 41 (大正 30，517a7~b5)。 
94 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12。 
95 參閱《瑜伽師地論》卷 1 (大正 30，711c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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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似乎在顯示當時，塔寺出家菩薩已擁有葉紙等，可供書寫之具，而

且這類的物品，在當時是可有價值的。同樣的，《菩薩善戒經》也提到： 

出家菩薩修集四施：一者筆施、二者墨施、三者經施、四者說法施，

出家菩薩具足成就是四施。96  

《瑜伽菩薩戒》中的出家菩薩可說是塔寺菩薩的一種。然而，論中也同

時提到： 

出家菩薩獲得一切菩薩禁戒…行寂靜清淨梵行…行三十七品…解脫一

切世間之事。97 

 雖然是塔寺菩薩，但其生活方式還是不離修行出世間法的。 

從這裡，可隱約的了解《瑜伽菩薩戒》中的出家菩薩生活背景。在這樣

的背景之下，出家菩薩對財施的態度又是如何？論云： 

云何菩薩清淨施清淨施清淨施清淨施？當知此施有十種相：一不留滯施、二不執取施、三

不積聚施、四不高舉施、五無所依施、六不退弱施、七不下劣施、八

不向背施、九不望報恩施、十不希異熟施。 

云何不留滯施…云何不積聚施不積聚施不積聚施不積聚施？？？？    

謂諸菩薩，不於長時，漸漸積集聚多財物，然後頓施。何以故？ 

非諸菩薩，現有施物，見來求者正現在前，堪能不施；不見不施是稱

正理，云何積財而不速施。 

又，諸菩薩不見積財，後方頓施，是能生長多福之門。 

又，正觀見，若別、若總求者，相似漸施、頓施財物平等，何緣而執

福有差別。 

又，諸菩薩見積聚施，其施有罪。見隨得施，其施無罪。何以故？若

積聚已，然後頓施，是則先時有來求者，其數或百，而不施與，令生

嫌恨，不忍、不信。後有一類，或不希求，畜積珍財，強而頓施，是

故菩薩不積聚施。98 

                                                 
96 參閱《菩薩善戒經》卷 1 (大正 30，960c19~22)。 
97 參閱《菩薩善戒經》卷 7 (大正 30，b20~28)。 
98 參閱《瑜伽師地論》卷 39 (大正 30，510a13~b3)。 



 
 
 
 
 
608          福嚴學生論文集 

  

出家菩薩若漸漸積聚多財物，然後頓施是不恰當的，因為這樣做也許會

引起兩種問題：一是在積集的過程中，若有人來求施，而出家菩薩不能施

予，反令求施者生起嫌恨、不忍、不信之心。再來就是若已積集足夠的財物

而要頓施時，也許再也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施物的人了。這麼一來，積聚多財

物而頓施反而成了行持布施的障礙。 

再者，從以上引文所談的出家菩薩清淨布施的十種相中，其中一種就是

不積聚施；積聚施是有罪的，而且會障礙道行；無罪的布施，方能「攝受一

切波羅蜜多，名菩薩施」。如論中云： 

諸菩薩所有布施，略與五種功德相應，得入布施到彼岸數。何等為

五？一者無著、二者無戀、三者無罪無罪無罪無罪、、、、四無分別、五者迴向。…無罪

者，謂遠離一切種施等隨煩惱。…如是菩薩由此五德，攝受一切波羅

蜜多，名菩薩施，乃至名菩薩慧。99 

積聚施是不淨的、有罪的，與「一切種施等隨煩惱」相應故，出家菩薩

不應行。這又似乎與龍樹菩薩立場一致。先前說出家菩薩應多求財以作廣

施，現在說不積聚施；出家菩薩行者應如何去會通這兩種不同的說法？筆者

認為應先了解瑜伽行派對淨施與無罪布施的立場。 

何故施者？ 

或慈悲故，而行惠施，謂於有苦。或知恩故，而行惠施，謂於有恩。 

或愛、或敬、或信順故，而行惠施，謂於親愛。 

或為悕求世、出世間，殊勝功德，而行惠施，謂於尊勝。 

由是因緣故修惠施，由是行相，或在家者、或出家者，修行布施，為

莊嚴心、為助伴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而行布施。由此因緣，施

性無罪，是名惠捨。100 

先確定布施的動機純正：為莊嚴心、為助伴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

而行布施是先決條件。再來，出家菩薩在抉擇多求財以作廣施，及不積聚施

這兩種立場時，也許可從「不(自)積聚」下手。即，雖求得種種財，但不自

                                                 
99 參閱《瑜伽師地論》卷 1 (大正 30，712a10~20)。 
100 參閱《瑜伽師地論》卷 25 (大正 30，421b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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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積；得已則速施。如此一來，或許可避免畜積財物的種種過失。且如《十

住毘婆沙論》中陳述的： 

若物能起慳，則不畜此物。菩薩若於有命、無命物，知生慳心者，則

不畜此物不畜此物不畜此物不畜此物，是故有所施皆無吝惜。101 

 畜積財物的主要過患，莫不是令自身起貪慳多欲之雜染心102，乃至布

施時有所吝惜，而造諸有罪事。因此，出家菩薩若求得財物，雖畜積，但不

據為己有。先前提到戒律中的作淨法及淨主的施設，其精神也就在此；畜財

而不佔為己有，並有如法的羯磨來守護出家之戒體，這也許是欲廣行財施的

出家菩薩所應考慮的行持吧！時下一類大乘僧人，辦種種廣大佛教事業時，

一切的資財都歸屬於團體，賬目分明，並有在家信眾扮演淨人的角色，擔任

查賬的工作。自己沒有私人的銀行存摺，而只有簡單的生活必需品。像這一

類的出家菩薩，也許可說是「求財以作廣施，及不(自)積聚施」的一種吧！ 

(五) 小結 

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塔寺類型的出家菩薩也逐漸增多；出家眾畜財似

乎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加上《瑜伽菩薩戒》中提出了出家菩薩應畜財而廣施

的戒條，出家菩薩行持廣大財施的現象已是佛教的事實；兩千年前的佛教已

是如此，更何況現今物資豐裕的時代。出家僧人廣積財物而施的現象的確是

在所難免的了。 

雖然如此，世間法的不圓滿，加上出家眾乃是凡夫，「求財以作廣施，

及不(自)積聚施」有時也未必盡能免除牴觸戒律，行雜染財施的危險。這似

乎是走在鋼絲上修行；不只無法修集檀波羅蜜，而且還可能會隨時因有罪而

                                                 
101 參閱《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51c9~16)。 
102 《瑜伽菩薩戒》中，出家菩薩求財物而廣施，是不以雜染多欲之心相應的，而是為

了眾生而求。如《梵網經古跡記》卷 3 (大正 40，711c9~24)云：「遺教云：多欲之

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行少欲者，心即坦然…言惡求多求者，為簡非染有義利

求。如瑜伽云：若諸菩薩如佛戒經，為令聲聞，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建立遮罪

令不造作，不應等學。何以故？…菩薩為利他故，從非親里長者等邊，應求百千衣

缽等物畜種種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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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下來，淪為惡趣眾生待人施捨。103因此，出家菩薩發心欲行財施時，不得

不更注意到自己在佛法上的修持。修廣大財施的同時，也認真的看待戒律中

「作淨法」與「淨主」的行持；並且，更要確定行財施的動機正確；財施的

目的，最終還是不離自他的法身慧命增長，三學增上，令佛教久住世間。確

立了這樣的動機，行財施時才不違背佛陀說法的本懷；這也是《瑜伽菩薩

戒》提出廣行財施的本意。如《瑜伽論記》云： 

攝眾生戒，當觀六處：一自、二他、三財衰、四財盛、五法衰、六法

盛。財盛如文可解。法衰者，謂越所受者，不得三學。於先未聞乃至

不得聽聞，於先未思不得思惟，於未修證不得修證者，失三慧也。是

即失於三學，失於三慧名為法衰，與此相違即名法盛。 

令他財盛不應為者：菩薩為他經營財物，給施眾生，自失三慧，及失

三學，此不應為。…又，諸菩薩作自財盛，令他財盛，此即應為者：

不廢三學，營事財物，自足與人，亦即應為。104 

《瑜伽菩薩戒》中的「求財以作廣施」是攝眾生戒的一部份。引文很明

顯的指出行持這條戒時所應有的原則：為了自他三學的增上。行財施最終也

是為了要協助眾生導向佛法的修學。如此一來，雖然表象是財施，實質上已

蘊藏著法施的動機了。 

能夠遇到能兼顧廣大財施及能令自他三學增上的出家菩薩必然是世間眾

生的福報。但是，凡夫出家菩薩要做到這一點實在不容易。因此，發心欲行

菩薩道的僧侶倒可隨其所能而如法財施。在這同時，切勿忘了要多用心在佛

法的體會上，並以法施為最終目標，令眾生對佛法起信心。誠如印順法師所

說： 

出家眾的修持重心，是禪慧熏修，所以布施、淨戒、安忍──三度，

雖也是出家眾所修的，但在經中，佛大多是為在家人說的。尤其是財

                                                 
103 如經中之沙門，雖勤修布施，但不重修戒、法而淪為白象，受人施捨。參閱《雜譬

喻經》(大正 4，523a7~19)。 
104 《瑜伽論記》卷 1 (大正 42，767c20~768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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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布施，為在家弟子的要行。出家眾僅可隨分行施，如像在家人那

樣，積聚財物來作種種布施，就會過失叢生，非佛制所許可了。105 

出家眾重法施，在家眾重於財施。這雖不一定是一般出家者的本意，

但釋尊確是將弘法利生的任務，託付出家僧。惟有在這生活方式、負

擔任務的不同上，能分在家眾與出家眾。如約信解行證說，實難於分

別。106 

七、 結論 

布施是修菩薩道的波羅蜜之一，這是不分在家、出家的。然而，在家菩

薩重財施，出家菩薩重法施，這是龍樹菩薩在《十住毘婆沙論》及《大智度

論》的立場。考龍樹菩薩時代的出家菩薩生活背景，僧眾們乃過著類似聲聞

比丘的僧團生活。雖然當時似乎已有阿蘭若與塔寺比丘的偏向，但，此二部

論中乃看不到有阿蘭若及塔寺類型的比丘絕然分派的跡象。反而，筆者卻看

到龍樹菩薩在陳述阿蘭若生活之殊勝的地方居多。這似乎顯示了當時保守的

風氣猶盛。如此一來，龍樹出家菩薩在這二部論中，一致的提到出家菩薩持

禁戒故，不畜財，所以不行財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論中也不免有允許

出家菩薩「隨所有物而施」的地方。出家菩薩雖重法施，但未必常有機會以

法攝眾；財施雖不是出家菩薩的重點，但在一日的生活中，能有「隨所有物

而施」的因緣也不是不可能的。這麼一來，出家菩薩的財施是不與其本業相

違的。 

出家菩薩隨所有物而施，雖少施而得大果報，這是經論中記述的。正確

的布施動機，加上清淨的身、口、意來行布施，就是個中的先決條件。出家

眾的本業就是修行，以令身、口、意清淨；因此，有修行的出家菩薩行布

施，自然的，少施而果德大。反之，若偏廢了三業的修習，雖大財、大畜、

大施也未必能成就善果；論文中提到，由不淨施、有罪施及動機不正的布施

所種下的因，也許就是將來不美滿的果。 

                                                 
105 參閱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p.299~300。 
106 參閱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195。 



 
 
 
 
 
612          福嚴學生論文集 

  

雖然出家菩薩是不必以大財、大畜、大施來完成檀波羅蜜，這不代表出

家菩薩不必行財布施。在生活中，隨所有物而施還是可行的，重點在於其用

心。出家菩薩布施，不論財施、法施，都應三業清淨、不求回報、大悲心相

應，為佛道的成就而施；在這同時，也是與般若正見相應的，這才是出家菩

薩應行的清淨布施。 

出家菩薩行布施，若欲與般若正見相應，是不應取空有二邊的；因此，

其財施也不應與佛制的戒律有所衝突，至少，在龍樹菩薩所著的《十住毘婆

沙論》 與《大智度論》當中，筆者還未看到這樣的事例。瑜伽菩薩戒本所

陳述的「廣積財而施」也許很容易令人以為它是菩薩戒與聲聞戒間的衝突；

並且也可能令一類「濫學大乘」的僧人有機可乘，行非佛法。但是，考其戒

條背後的精神，它是「不自畜積」，並以「自他三學增上」的原則來行廣施

的。其表象是財施，實質上卻蘊藏著法施。除此之外，出家菩薩畜財廣施

時，更有作淨法與淨主的施設來保護其戒行及其離欲的生活。出家菩薩以清

淨身、口、意三業來行財施，這豈可輕易的被視作與戒律有所衝突的呢？ 

雖然如此，出家菩薩更應自知本位，安守於本業，以法為命。佛法能久

住世間，還是有賴於真正以法為命的僧伽，這應是大小乘所共的。若僧眾能

具備這樣的理念與素質來行財施，才能真正的令自己與眾生在佛法中受益；

這也是布施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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